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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自愿披露关于与华海药业签署产品委托生产 

及供货协议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2023年 1月 31日，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旺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旺实生物”）与

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海药业”）签署了《产品委托生产及

供货协议》，就口服核苷类抗新型冠状病毒（SARS-CoV-2）1类创新药氢溴酸氘

瑞米德韦片（产品代号：VV116/JT001，以下简称“VV116”）的生产与供应建

立合作。旺实生物授权华海药业生产和供应 VV116 的原料药，同时委托华海药

业生产 VV116的制剂（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的实际采购金额受产品市场需求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议具体金额尚无法预计。 

 

一、本次交易概况 

2023 年 1 月 31 日，旺实生物与华海药业签署了《产品委托生产及供货协

议》，就 VV116 的生产与供应建立合作。旺实生物授权华海药业生产和供应

VV116 的原料药，同时委托华海药业生产 VV116 的制剂。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

交易。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以及《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本次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二、本次交易标的及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一）VV116的基本情况 

VV116 是一款新型口服核苷类抗病毒药物，能够以核苷三磷酸形式非共价

结合到新冠病毒 RNA 依赖性 RNA 聚合酶（以下简称“RdRp”）的活性中心，

直接抑制病毒 RdRp的活性，阻断病毒的复制，从而发挥抗病毒的作用。 

VV116由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中国科

学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中乌医药科技城（科

技部“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临港实验室、苏州旺山旺水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和公司共同研发。 

2021 年 12 月，VV116 在乌兹别克斯坦获得批准用于治疗中/重度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以下简称“COVID-19”）患者；2023年 1月 28日，国家药品监督管

理局附条件批准 VV116上市用于治疗轻中度 COVID-19的成年患者。 

（二）交易对方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浙江华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保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148,347.4941万元（截至 2022年 9月 30日） 

成立日期：2001年 2月 28日 

住所：浙江省临海市汛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药品生产；药品进出口；药品批发；保健食品生产；

保健食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

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根据华海药业已披露的财务报表（经审计），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华

海药业总资产为人民币 15,468,124,894.16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人

民币 6,558,842,119.10 元； 2021 年度，华海药业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643,573,143.13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人民币 487,535,117.22元。 

华海药业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华海药业持有公司

2,224,281股 A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 0.23%。 



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合作范畴： 

1、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条件和条款，旺实生物授权华海药业生产和供应创新

药 VV116的原料药，同时委托华海药业生产 VV116的制剂。 

2、华海药业将配合旺实生物开展产品的工艺优化、质量研究、中试放大、

工艺验证等研制工作，并按照相关注册要求，进行注册申报及生产核查等相关工

作，并按照监管机构批准的原料药和制剂的质量标准和生产工艺为旺实生物组织

生产和供应。 

（二）双方权利与义务 

1、旺实生物作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拥有与药品上市许可相关的全部所

有权利和义务。 

2、旺实生物应提供华海药业产品相关的技术信息，并在华海药业的原料药

研制和制剂的技术转移过程中给予华海药业支持。 

3、华海药业应按监管部门批准的和与旺实生物约定的质量标准和生产工艺

组织生产。 

（三）协议期限 

此协议有效期为十年。 

（四）协议终止 

除非双方协商一致，协议任一方不得任意变更、解除本协议。本协议因任何

原因到期或终止不应影响双方在协议到期或终止生效日期之前已经产生的权利

和义务。 

（五）争议解决 

因执行本协议所发生的争议，协议双方首先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

在原告所在地人民法院解决争议。 

（六）适用法律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制约，并根据该法律解释和实行。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产品委托生产及供货协议》的签署，促使合作双方在优势互补、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建立双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进一步整合双方资



源，提升公司业务发展空间，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 

（二）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本

次交易而对协议对方形成依赖。 

（三）本次交易的实际采购金额受产品市场需求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

性。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协议具体金额尚无法预计。 

五、风险提示 

协议履行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环境、行业政策、市场环境、管理运营等

因素影响，导致协议发生变更、中止或终止的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公司将按有关规定及时对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公司信

息以公司指定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2月 1日 


